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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民事司法制度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  

 

  鑒於政府當局已澄清有關立場，表示行政署長是條例草案的

提案人，故此本人或較適宜就條例草案的法律及技術方面的事宜直接

與閣下通信。  
 
  隨函附上有關條例草案第 6部的一些問題，請閣下盡早以中英
文作覆。  

 

 

助理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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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致：  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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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2007年民事司法制度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  
 
 
第 6部  文件披露  
 
A. 現行法律  ⎯⎯ 一些觀點  
 
1.  第 4章第 41條訂明，如原訟法庭覺得相當可能會是後來進行的
法律程序的一方的人提出申請，而在該法律程序中相當可能會有申索

就某人的人身傷害或某人的死亡 ("人身傷害申索 ")提出，原訟法庭可命
令看來相當可能會是該法律程序的一方，並相當可能在現時或曾經管

有、保管或控制任何與該宗申索中出現或相當可能會出現的爭論點有

關的文件的人披露及／或交出該等文件 ("訴訟前披露 "有關文件 )。原訟
法庭亦具有類似權力，命令並非法律程序的一方在訴訟前披露文件。  
 
2.  第 4章第 42條賦予原訟法庭類似權力，讓原訟法庭可命令並非
法律程序的各方在訴訟前披露文件。  
 

(a) 第 4章第 41及 42條的作用  
 
3.  現 行 的 第 4章 第 41及 42條 以 英 國 《 1970年 司 法 法 令 》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ct 1970)(下稱 "《 1970年英國法令》 ")第 31及 32條
為藍本。  
 
4.  《 1970年英國法令》的主要作用，是讓身為準原告人的申請
人在立意承擔展開法律程序所引起的支出前，確定他是否有合理的訴

訟因由 (參考：Charlesworth & Percy on Negligence，第 8版， 1990年，第 374
頁 )。  
 
5.  上述作用在英國上訴法庭審理首宗關乎《 1970年英國法令》
的案件Dunning v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United Liverpool Hospitals [1973]2 All 
ER 454中得到確認。案中一名病人根據《 1970年英國法令》第 31條申請
命令，要求醫院委員會就可能提出的醫療疏忽申索在訴訟前披露關於

她所接受的治療的醫療報告及病情摘要。在此案中，法庭確認當事人

是否有可能提出申索，將視乎文件披露的結果而定。法庭裁定，院方

須於訴訟前披露文件，其中一個理由是除非病者家屬可取得支持該案

的醫生證供，否則便無合理因由提出疏忽訴訟，而院方只要將醫療紀

錄及病情摘要保密而不予披露，他們便無法取得醫生證供 (第 457-8頁 )。 

 

(b) 人身傷害申索中的訴訟前的文件披露範圍  
 
6.  第 4章第 41及 42條就哪些文件須受訴訟前的文件披露所規限
訂有一般規則，那就是該等文件與該宗申索中出現或相當可能會出現

的爭論點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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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就證據法而言， "有關 "一詞在所有用意和目的上均與 "具有證
據價值 "一詞同義 (參考：Words and Phrases Legally Defined (第 3版 )，第 44至
45頁，見隨附副本 )。  
 
8.  在上議院對Mclvor v. Southern Health [1978]2 All ER 625案 (此案要
求並非法律程序的一方在訴訟前披露文件 )作出的裁決中，Lord Diplock
指出，在訴訟前披露的與在訴訟的申索中出現的爭論點有關的文件， "
只限於最終可藉向某人發出令攜帶文件出庭的傳召出庭令狀 (要求他
交出需用作證據的特定文件 )而在審訊中獲該人交出的該等文件 "(第
628頁 )。  
 
9.  在Chan Tam-sze & Ors v Hip Hing Construction Co Ltd & Ors [1990] 1 
HKLR 473案中，包致金大法官 (他當時的職銜 )裁定，根據第 4A章第 24
號命令第 1條規則 (就訴訟中有關事宜的文件的相互透露 )作出的訴訟前
的文件披露的範圍，同樣適用於根據第 4章第 42(1)條作出的訴訟前的文
件披露。該案的判決書中提述並認同布雷特受勳上訴法官 (Brett LJ)在 The 
Peruvian Guano case (1882)11 QBD 55案中的經典說法：須予披露的文件包
括任何可能會很自然地引發 "一連串調查 "的文件 (第 475-6頁 )。  
 
 
B. 條例草案  
 

(a) 第 6部的目的  
 

10.  條例草案第 6部旨在實施工作小組提出的第 75及 77項提議。工
作小組認為  ⎯⎯  
 

(i) 應擴大法庭的司法管轄權，只要能夠證明為使法庭能公
平處理將要進行的法律程序又或使各方能節省訟費，在

法律程序展開前透露資料是必須的，法庭便有權就任何

種類的案件命令有關人士在法律程序開展前透露資料；

及  
 
(ii) 透露的範圍不應擴大至 "背景 "文件或一些可能會引發 "一

連串調查 "的文件 (《最後報告書》第 251-2頁第 486段 )。  
 

(b) 第 6部的訴訟前的文件披露範圍  
 
11.  條例草案第 6部旨在訂明，任何在訴訟前披露文件的命令，將
限於與該宗申索中出現或相當可能會出現的爭論點 "直接有關 "的文件
("直接有關 "的文件 )。條例草案建議，就有關訴訟前的文件披露的條文
而言，任何文件在符合下列描述的情況下，方可視為與在預期的法律

程序的申索中出現或相當可能會出現的爭論點直接有關  ⎯⎯  
 

(i) 該份文件相當可能會被法律程序中的任何一方引用為證
據；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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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該份文件支持任何一方的論據或對任何一方的論據有不
良影響 (草案第 14及 15條 )。  

 
 
C. 問題  
 
12.  請澄清  ⎯⎯  
 

(i) 以下兩者有何分別  ⎯⎯  
 

(a) 條例草案第 14及 15條所指的適用於任何種類案件 (包括
人身傷害申索 )的 "直接有關 "文件；及  

 
(b) 現行的第 4章第 41及 42條所指的人身傷害申索中的 "有

關 "文件？  
 

(ii) 請提供具體例子，說明在人身傷害申索中，哪類文件屬 "有關 "
文件而非 "直接有關 "的文件。  

 
(iii) 人身傷害申索中的準申索人是否要先符合一項衡量他所要求

的文件與該宗申索的相關性的新準則，才可獲批予訴訟前的

文件披露命令？若是如此，請向法案委員會解釋為何有此改

變。  
 
13.  憑藉第 4章第 41(b)條及第 42(1)(b)條，法院可在適當的案件中
命令將有關文件披露予申請人的醫學、法律或專業顧問，而不披露予

申請人本人。閣下諒會知悉，第 41(b)條及第 42(1)(b)條是以英國《 1981
年最高法院法令》第 33條為藍本，這些條文是因應由甘士達大法官擔
任主席的最高法院規則委員會轄下小組委員會所提出的建議，專為符

合人身傷害申索的特別需要而在 1987年制定的。  
 
14.  有鑒於第 4章第 41(b)條及第 42(1)(b)條的背景，以及李國英議
員在 2007年 7月 6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就有關條文的詮釋所提出的疑
問，政府當局會否檢討條例草案第 6部的草擬方式，以確定是否較適宜
就人身傷害申索以外的其他案件另外訂立有關訴訟前的文件披露的一

般性條文。  






